國立空中大學暨專科部台南中心
刑法分則第二次作業及補救教學
科目：      刑法分則      班別：6@61A1   面授教師：楊文仁 
第二次作業

甲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病，並因而就醫。甲經常幻想將會遭鄰居乙謀害，

並向家人表示如不先下手為強，將有性命之憂。某晚，甲攜帶硫酸，持往鄰居門口按鈴，乙應聲開門，甲即以硫酸潑灑，導致乙臉部嚴重灼傷，五官因此殘缺不全。法官開庭時發現，甲應答如流，知道潑灑硫酸後果，且行為經過今細心規劃，乃認為甲精神狀況正常，不在所謂不罰或得減輕其刑之列，問是否有理？如法官認為甲精神狀況不正常，得為何種處置？

同學注意事項：


1.報告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v均可


2.繳交期限：第二次作業於第三次面授時繳交


3..老師聯絡之方式：□電話：


            □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